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958地號等14筆
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實際內容以新北市政府核准之事業計畫為準

自辦公聽會
115年3月29日

實 施 者 ：

建築設計：

規劃單位：
估價單位：

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958地號等14

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劉宇傑建築師事務所

鍾城開發有限公司

宇豐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中華徵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中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會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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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賓介紹

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代表

地方代表：永安里里長黃麗伃

學者專家：許敏宏理事長

實施者：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958地號等14筆
土地都市更新會

計畫內容簡報及選屋說明

綜合討論與意見交流



辦理緣起與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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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條例」第7條第1項第3款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視實際情況，迅行劃定或變
更更新地區，並視實際需要訂定或變更都市更新計畫：
一、因戰爭、地震、火災、水災、風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
二、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
三、符合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規定之

建築物。

「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第48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
規定舉辦公聽會時，應邀請有關機關、學者專家及當地居民代表及通知更新單元內
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
參加，並以傳單周知更新單元內門牌戶。

張貼公告、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及其他權利關係人通知
本案於民國115年3月18日以雙掛號通知及傳單周知更新單元內門牌戶，並張貼公
告於當地里辦公處公布欄。

刊登報紙、專屬網頁
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規定，將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於十日前刊登
於太平洋日報三日(115年3月18日、115年3月19日、115年3月20日)。



基地位置
 三重區永安里
 位於新北市三重區力行路二
段、力行路二段73巷、力行
路二段91巷所圍部分街廓範
圍內。

基地範圍
 包含永安段958、958-1、95

8-2、958-3、958-4、958-
5、958-6、1292、1292-2、
1292-3、1292-4、1292-5、
1292-6、1292-7地號等14
筆土地，面積986.00㎡。

 本案與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9
58地號等14筆土地都市更新
地區範圍相符。

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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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958地號等14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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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與計畫目標

促進土地有效合理利用

改善環境品質及市容景觀

強化地區消防及救災機能

提升及展現更新公共利益

以整體規劃設計方式，提升土地使用效率與價值，並兼顧地方社會脈絡之延續，導入多元

都市生活機能，促使區域土地發揮其應有功能，達成土地合理利用與永續發展之目標。

配合地區發展特色，調和都市景觀，透過更新重建提供居民安全、健康、舒適之居住環境

，提升地區環境品質與市容觀瞻。

藉由更新重建，消除既有建物老舊窳陋及結構安全疑慮，並依現行法規導入防火、耐震等

技術規範，強化建築物安全性能，提升地區整體防災能力，確保居民生命財產安全。

規劃人行與車行動線，導入無障礙設施，提供便利、安全之通行環境；同時改善老舊建物

意象，提升地區整體環境品質與景觀價值，展現都市更新公共利益與社會效益。



土地使用及建築物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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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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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分析

本案土地及合法建物權屬皆為私有

同意參與都市更新事業比率
 「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依第七條規定劃定或變更之更新地區，應經更
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二分之一，且其所有
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二分之一之同意。

項目

同意比例

土地部分 合法建築物部分

面積(㎡) 所有權人數
(人) 面積(㎡) 所有權人數

(人)

全區總和(A) 986.00 42 3,395.00 42

公有(a) 0.00 0 0.00 0

私有(b=A-a) 986.00 42 3,395.00 42

排除總合(c) 0.00 0 0.00 0

計算總合(B=b-c) 986.00 42 3,395.00 42

法定同意比(%)(C/B) 50.00% 50.00% 5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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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都市計畫之關係

更新單元範圍 住宅區

擬定三重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一階段）案

使用分區 土地面積(㎡) 建蔽率(%) 建築面積(㎡) 容積率(%) 基準容積(㎡)

住宅區 986.00 50.00 493.00 300.00 2,958.00

合計 986.00 - 493.00 - 2,958.00

本更新單元位置



處理方式
 全區拆除重建

區段劃分
 全區劃分為「重建區段」

本案無區內及鄰近地區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計畫

本案無無整建或維護計畫，且範圍內無古蹟、歷史建物、
具有保存潛力建物之整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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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方式及區段劃分

區內及鄰近地區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計畫

整建、保存或維護計畫



申請容積項目及額度
擬申請容積項目（#容積獎勵辦法） 擬申請容積

額度（㎡）
佔基準容積
百分比（%）

中央容獎
項目

#6 結構堪慮建築物 236.64 8%

#10 綠建築 177.48 6%

#11 智慧建築 0 0%

#12 無障礙環境設計 88.74 3%

#13 耐震設計 295.80 10%

#14 時程 147.90 5%

新北市容
獎項目

#2 建築基地及建築物規劃設計 354.96 12%

#6 三十年以上四、五層樓以上合法建築 118.32 4%

都市更新容獎合計（A） 1,419.84 48%

其他容獎項目（B） 0 0

容積獎勵額度總計（A）+（B） 1,419.8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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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本案所申請之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均符合「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及「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
獎勵辦法」規定，實際項目及數額以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審議會審議結果為準。



拆遷安置計畫

合法建物拆遷補償計畫
 本案委託宇豐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針對合法建築物之結構、
樓層型態及使用年限評定合法建築物之補償價值。

 合法建物依建物登記簿謄本所載面積計算補償。

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計畫
 租金補貼以合法建物謄本登載面積計算，並由宇豐不動產估價師
聯合事務所查估費用。

 租金補貼期間：房屋拆遷點交至新屋產權登記。

其他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計畫
 本案無。

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
 本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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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式及費用分擔

實施方式

 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有關費用負擔

 相關費用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

金額基準」規定辦理。

 本更新事業實施總成本，由實施者先行墊付，並由土地所有權人

則按其權利價值比率共同負擔，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

建物折價抵付。

經費來源

 本案依據「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向金融機構申請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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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計畫

項目 內容 金額(元) 備註

收入 更新後總價值 1,396,980,568

實際依
新北市
都市更
新爭議
處理及
審議會
審查通
過為準

共同負擔支出

工程費用(A) 463,452,246

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後續管理維
護計畫相關經費及相關委辦費(B) 7,604,034

權利變換費用(C) 80,819,540

貸款利息(D) 22,508,818

稅捐(E) 14,015,172

管理費(F) 110,371,227

都市計畫變更負擔費用(G) 0

容積移轉費用(H) 0

合計(A+B+C+D+E+F+G+H) 698,771,037
【50.02%】

土地所有權人更新後可分配價值 698,209,531
【49.98%】

依112年8月17日「新北市都市更新權利變換計畫提列共同負擔項目及金額基準」核計共同負
擔費用。



風險控管方案

 本案未來辦理不動產開發信託，確保本案開發順利完成。

維護管理及保固事項
 本案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成立管委會，訂立共同遵守之住戶
規約，包括住戶管理費用負擔及收支基準、管理事項、特別約定
等。

 保固事項：由本案委託營造單位提供保固，梁柱結構體保固15年、
防水保固2年、其他裝修及設備保固1年。

14



實施進度

相關單位配合辦理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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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書簽署意義及相關權益事項

 知悉本事業計畫內容，並同意並向
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申請報核。

 統計同意數是否達到可提送事業計
畫報核門檻。(所有權人數1/2，土
地及合法建物面積1/2)

 確認出具同意書者為本更新單元範
圍內不動產相關權利人，並享有辦
理都市更新衍生之公眾及個人權益。

※請核對
1.所有權人姓名。
2.土地及建物權利範圍。
※若有誤請直接修改，並於修改處加蓋所
有權人印章。

各項資訊請確實填寫，並簽名+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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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估價者選任作業

• 本案依 114年 12月 19日新北府城更字第
11446457811號函-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
專業估價者建議名單

• 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19日(日)下午16:00辦理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958地號等14筆土
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專業
估價者選任作業

• 見證人：鄭敏郎律師

都市更新條例第50條
 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更新後土地、建築
物及權利變換範圍內其他土地於評價基準
日之權利價值，由實施者委任三家以上專
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 前項估價者由實施者與土地所有權人共同
指定；無法共同指定時，由實施者指定一
家，其餘二家由實施者自各級主管機關建
議名單中，以公開、隨機方式選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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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價評定方式

專業估價者選任作業後，由宇豐、中華徵信及中信等三家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
所為本案專業估價者，三家之評估結果如下。

因宇豐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評估結果權利價值最高，故選定其作為權利變換價
值計算之依據。

項目 宇豐 中華徵信 中信

更新前
土地價
值

土地平均單價(萬元/坪) 1,619,146 1,613,523 1,585,218

整體更新單元土地權利總價
(元) 482,934,455 481,265,646 472,815,174

更新後
房地價
值

地面層平均單價(元/坪) 736,852 734,744 719,830

二樓以上平均單價(元/坪) 632,169 630,696 621,963

車位(平面)平均價格(元/個) 2,411,905 2,411,905 2,411,905

更新後總權利價值(元) 1,396,980,5681,393,929,2231,375,631,249

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權利價值(元) 698,209,531 695,158,186 676,860,212



計畫內容
 本案相關容積獎勵額度、建築量體配置、財務計畫及分配數字等實際數值，以新北
市都市更新爭議處理及審議會審查通過為準。

網際網路空間資料閱覽
 本案相關內容之公告網址為https://ngb.com.tw/

聯絡地址及聯絡電話
 聯絡地址：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20號7樓之4
 聯絡電話：(02)2579-5089

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 聯絡地址：220679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66號1、2樓
 聯絡電話：(02)2950-6206 
 傳真號碼：(02)2950-6552或(02)2950-6556
 網址：http://www.uro.ntpc.gov.tw/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 聯絡地址：105404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號
 聯絡電話：(02)8771-2345
 網址：https://twur.nlma.gov.tw/zh

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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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京建設三重區永安段都更集合住宅
如榆建築及設計事務所



永京建設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958地號14筆土地都市更新案
如榆建築及設計事務所

基地說明



永京建設 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958地號14筆土地都市更新案
如榆建築及設計事務所

基地周邊環境

SITE

三和國中捷運站

永福國民小學

三和國中

永福公園

永豐公園

永盛公園



永京建設 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958地號14筆土地都市更新案
如榆建築及設計事務所

使用分區 住宅區
基地面積 986m²
建蔽率 50%(細則)
容積率 300%(細計)

SITE

土地使用分區



永京建設 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958地號14筆土地都市更新案
如榆建築及設計事務所

設計說明



永京建設 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958地號14筆土地都市更新案
如榆建築及設計事務所

建築物規模 地上15層/地下4層
建築物高度 49.9m
樓地板面積 8109.74m²
住宅(2-15F) 70戶

店鋪(1F) 3戶
汽車位 43輛(含無障礙1輛)

垃圾暫停車位 1輛(訪客臨停、裝卸)
機車位 72輛(含無障礙1輛)

B1F: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 

B2F-B4F:停車空間 

1F:店鋪

2F-15F:集合住宅

建築規劃



永京建設 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958地號14筆土地都市更新案
如榆建築及設計事務所

車道出入口

住宅出入口

車行動線

人行動線

動線規劃



永京建設 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958地號14筆土地都市更新案
如榆建築及設計事務所

73年11月7日前核定
之現有巷道/未指定
建築線保留供公眾通
行

退縮4M開放空間 住宅區鄰接10M道路
退縮3.52M無遮簷人行道

既有人行道 建築線

地界線
地界線

地界線

開放空間規畫



永京建設 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958地號14筆土地都市更新案
如榆建築及設計事務所

景觀規劃



永京建設 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958地號14筆土地都市更新案
如榆建築及設計事務所

無遮簷人行道 車道

庭院

既有人行道

1F景觀平面圖



永京建設 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958地號14筆土地都市更新案
如榆建築及設計事務所

曬被區

休憩區 休憩區

RF景觀平面圖



永京建設 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958地號14筆土地都市更新案
如榆建築及設計事務所

平面規劃



永京建設 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958地號14筆土地都市更新案
如榆建築及設計事務所

B1 B2 B3

1F平面圖



永京建設 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958地號14筆土地都市更新案
如榆建築及設計事務所

A5

A3A2 A4

2F平面圖

A1



永京建設 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958地號14筆土地都市更新案
如榆建築及設計事務所

A1

A5

A3A2 A4

3-15F平面圖



永京建設 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958地號14筆土地都市更新案
如榆建築及設計事務所

A1

A5

A2

標準層平面圖



永京建設 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958地號14筆土地都市更新案
如榆建築及設計事務所

A3 A4

標準層平面圖



永京建設 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958地號14筆土地都市更新案
如榆建築及設計事務所

RF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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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F平面圖



永京建設 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958地號14筆土地都市更新案
如榆建築及設計事務所

B2F平面圖



永京建設 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958地號14筆土地都市更新案
如榆建築及設計事務所

B3F平面圖



永京建設 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958地號14筆土地都市更新案
如榆建築及設計事務所

B4F平面圖



永京建設 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958地號14筆土地都市更新案
如榆建築及設計事務所

立面設計

簡報者備註
簡報註解
前次立面提出A延伸及B迭層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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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京建設 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958地號14筆土地都市更新案
如榆建築及設計事務所



永京建設 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958地號14筆土地都市更新案
如榆建築及設計事務所



永京建設 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958地號14筆土地都市更新案
如榆建築及設計事務所

垂直/
疊加/
錯動/
柔化/

迭本次方案B.2



永京建設 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958地號14筆土地都市更新案
如榆建築及設計事務所

垂直/
疊加/
錯動/
柔化/

迭本次方案B.2



永京建設 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958地號14筆土地都市更新案
如榆建築及設計事務所

End  of  Presentation
We are always at your service.



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
958地號等14筆土地都市更新案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公聽會簡報



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土地所有權人、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或實施者，提供土地、建築物、他項權利或資金，
參與或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完成後，
按其更新前權利價值及提供資金比例，分配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之應有部分或權利金。

權利變換後之土地及建築物扣除前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後，
其餘土地及建築物依各宗土地權利變換前之權利價值比例，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

權利變換基本概念

2

1. 工程費用
包含拆除工程、新建工程、公益設施認養及裝修費、
公共設施地上物拆遷補償、工程開闢費、工程管理
費及其他(公寓大廈公共基金、空污費、外接水電
瓦斯費用等)
2. 權利變換費用
更新規劃、估價、測量、原有建物的補償及拆遷安
置費、地籍整理費
3.利息
工程費用及權利變換費用的利息
4. 稅捐
印花稅、營業稅
5. 管理費用
人事行政、銷售管理、風險管理費

共同負擔
(實施者)

更新後
總銷售金額

1. 地上層
店面、住宅、辦公等等。
2. 地下層
車位

地主分回

依各權利人之
權利價值比例分回

都市更新條例



權利變換估價過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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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B
A

C

B
A

D
C

B
A

D
10R

12R

數據僅為舉例非實際情況

更新前 合併前 更新前 合併後 更新後

A地： 30% ≒   3,600萬
B地： 20% ≒   2,400萬

+  C地： 50% ≒   6,000萬
D地： 12,000萬

A地： 3,000萬 ≒  30%
B地： 2,000萬 ≒  20%

+  C地： 5,000萬 ≒  50%
10,000萬 ≒100%

房地總價：36,000萬
－ 共同負擔：13,000萬

23,000萬

A地： 30%x23,000萬＝ 6,900萬
B地： 20%x23,000萬＝ 4,600萬

+  C地： 50%x23,000萬＝11,500萬
23,000萬



土地上有
區分所有建物

依產權持分比例分配各權利人之權利價值

考量各戶條件差異推估各戶價值

採用「比較法」及「收益法」進行評估

依「各筆土地權利價值比例」分配合併後土地價值

採用「比較法」及「土地開發分析法」進行評估

各筆土地權利價值/合計土地權利價值=各筆土地權利價值比例

考量「面積、形狀、容積率、路寬、面寬」等條件差異推估

採用「比較法」及「土地開發分析法」進行評估

毗鄰數筆土地為「同一所有權人」或「同一張使用(建築)執照」

更新前評估步驟

4

劃分單元內各宗土地

選定並評估比準地價值

推估各筆土地價值

計算各筆土地權利價值比例

評估合併後土地價值

分配合併後土地價值

計算各權利人權利價值及權利價值比例

價
值
評
估

合
併
前
土
地

價
值
評
估

合
併
後
土
地

價
值
評
估

權
利
變
換
關
係
人 土地設有

地上權、使用權等

評估比準戶價值

推估各戶價值

採用「一定期間收益法」評估權利價值評估權利價值

依「各戶價值比例」分配基地權利價值分配各戶權利價值



更新單元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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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筆數：14筆土地
• 土地面積：986.00㎡(約298.2650坪)
• 土地使用分區：住宅區
• 建物筆數：40筆建物
• 建物面積：3,395.00㎡(約1,027.00坪)
• 建物形式：區分所有建物

• 權利變換關係人數：約47人

更新前產權



更新前估價條件

6

價格日期 民國115年03月01日

各宗土地之劃
分原則 更新前各宗土地以毗鄰數筆土地為「同一所有權人視為同一宗土地」或「同一

張建築執照或使用執照視為同一宗土地」為原則進行劃分。

次宗地編號 地號 面積(㎡) 面積(坪) 次宗地面積(㎡) 次宗地面積(坪) 備註

A 958 152.00 45.9800 152.00 45.9800 --

B
958-1 89.00 26.9225

100.00 30.2500 同一所有權人
1292-2 11.00 3.3275

C
958-2 87.00 26.3175

121.00 36.6025 同一所有權人
1292-3 34.00 10.2850

D
958-3 83.00 25.1075

140.00 42.3500 同一所有權人
1292-4 57.00 17.2425

E
958-4 72.00 21.7800

150.00 45.3750 同一所有權人
1292-5 78.00 23.5950

F 958-5 39.00 11.7975 39.00 11.7975 --

G 1292-6 100.00 30.2500 100.00 30.2500 --

H 958-6 1.00 0.3025 1.00 0.3025 --

I 1292-7 99.00 29.9475 99.00 29.9475 --

J 1292 84.00 25.4100 84.00 25.4100 --

合計 986.00 298.2650 986.00 298.2650



更新前估價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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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分宗圖

更新前各宗土地容積率計算原則

更新前各權利人之土地權利價值，係以法定容積率為依據之土地素地價格為基礎，在合併利
用狀況下評估更新前合併後土地權利價值。部分土地有申請「建物結構安全容積獎勵」及
「四、五層樓公寓容積獎勵」者，在不影響更新單元內其他土地對其他容積獎勵分享權利之
原則下，應進行容積貢獻之調整。



更新前估價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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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前比準戶選取原則

更新前區分所有建物評估，本次店面產品選定「5000建號(力行路二段85號)」作為比準單
元；住宅產品選定「5002建號(力行路二段85號三樓)」作為比準單元。

更新前比準土地選取原則

更新前土地選定958地號等14筆合併後土地為比準地，並考量各宗土地個別條件差異推估各
宗土地之地價。

更新前建物評估原則

更新前區分所有建物以地政機關登記產權面積為基礎，在一般正常使用維護情況下進行評估，
不考量增建或違建價值之影響。



更新前土地價格評估過程

9價值評估結果應依台北市政府審議核定後為準

比準地

150萬/坪

合併後土地

161.9萬/坪

次宗地編號 地號 次分宗面積(坪) 估價方法

比準地(958等14筆土地) -- 298.2650 
比較法、

土地開發分析法
A 958 45.9800 

以比準地評估單價為基
礎，分析條件差異調整

價值。

B 958-1、1292-2 30.2500 
C 958-2、1292-3 36.6025 
D 958-3、1292-4 42.3500 
E 958-4、1292-5 45.3750 
F 958-5 11.7975 
G 1292-6 30.2500 
H 958-6 0.3025 
I 1292-7 29.9475 
J 1292 25.4100 

註：本案含基地價大於素地價之情形，故更新前合併後土地價值與比準地價格不同。



權利價值來源地號 權利價值來源建號 權利人 權利價值(元) 權利價值比例

958 5010 黃俊維 18,124,271.00 3.7529%
958 5011 黃國龍 13,377,438.00 2.7700%
958 5012 蔡文彬 13,377,438.00 2.7700%
958 5013 徐宏 13,254,144.00 2.7445%
958 5014 謝美華 13,254,142.00 2.7445%

958-1、1292-2 5005 李保賢 13,221,086.00 2.7377%
958-1、1292-2 5006 李保賢 10,151,905.00 2.1021%
958-1、1292-2 5007 李育滿 10,151,905.00 2.1021%
958-1、1292-2 5008 謝金鑾 10,057,469.00 2.0826%
958-1、1292-2 5009 林豊山 10,057,469.00 2.0826%

958-2、1292-3 5000 富吉不動產仲介
經紀有限公司 13,850,662.00 2.8680%

958-2、1292-3 5001 陳梅芬 10,635,329.00 2.2022%
958-2、1292-3 5002 陳映蓉 10,635,329.00 2.2022%
958-2、1292-3 5003 翁余勉 10,536,396.00 2.1817%
958-2、1292-3 5004 黃銓裕 10,536,396.00 2.1817%
958-3、1292-4 4995 陳彥呈 15,865,190.00 3.2852%
958-3、1292-4 4996 陳彥欣 12,182,199.00 2.5225%
958-3、1292-4 4997 周金鎻 12,182,199.00 2.5225%
958-3、1292-4 4998 林福建 12,068,876.00 2.4991%
958-3、1292-4 4999 翁千惠 12,068,875.00 2.4991%
958-4、1292-5 4990 李棟營 16,998,418.00 3.5198%
958-4、1292-5 4991 李棟營 13,052,356.00 2.7027%
958-4、1292-5 4992 黃浚鑫 3,263,089.00 0.6757%
958-4、1292-5 4992 黃民宗 3,263,089.00 0.6757%
958-4、1292-5 4992 黃江河 3,263,089.00 0.6757%
958-4、1292-5 4992 黃曉禧 3,263,089.00 0.6757%

更新前各權利人價值總歸戶

10
註：詳細評估結果請見書面資料，為保護個人隱私故未於公開資料中揭露個人資產。



權利價值來源地號 權利價值來源建號 權利人 權利價值(元) 權利價值比例

958-4、1292-5 4993 陳惠玲 12,930,939.00 2.6776%
958-4、1292-5 4994 許呈圭 12,930,937.00 2.6776%

1292-6 4985 李連生 1,731,333.00 0.3585%
1292-6 4985 李金發 1,731,333.00 0.3585%
1292-6 4985 李敏雪 1,731,333.00 0.3585%
1292-6 4985 李敏瑄 1,731,333.00 0.3585%
1292-6 4985 莊進德 6,925,330.00 1.4340%
1292-6 4986 莊進德 10,635,329.00 2.2022%
1292-6 4987 陳彥杰 10,635,329.00 2.2022%
1292-6 4988 陳金榮 10,536,396.00 2.1817%
1292-6 4989 趙有財 10,536,396.00 2.1817%
958-5 0 李連生 626,618.00 0.1298%
958-5 0 李金發 626,618.00 0.1298%
958-5 0 李敏雪 626,618.00 0.1298%
958-5 0 李敏瑄 626,618.00 0.1298%
958-5 0 莊進德 7,519,409.00 1.5570%
958-5 0 陳彥杰 1,670,980.00 0.3460%
958-5 0 陳彥呈 1,670,980.00 0.3460%
958-5 0 陳彥欣 1,670,980.00 0.3460%
958-6 0 陳彥杰 375,723.00 0.0778%

更新前各權利人價值總歸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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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詳細評估結果請見書面資料，為保護個人隱私故未於公開資料中揭露個人資產。

價值評估結果應依台北市政府審議核定後為準



權利價值來源地號 權利價值來源建號 權利人 權利價值(元) 權利價值比例

1292 4975 謝式輝 10,144,491.00 2.1006%
1292 4976 謝式輝 7,651,944.00 1.5845%
1292 4977 鍾金重 7,651,944.00 1.5845%
1292 4978 吳正雄 7,564,792.00 1.5664%
1292 4979 陳祝燻 7,564,792.00 1.5664%

1292-7 4980 蔡天庫 13,850,662.00 2.8680%
1292-7 4981 蔡天庫 10,635,329.00 2.2022%
1292-7 4983 蔡麗琴 10,635,329.00 2.2022%
1292-7 4982 李隆佳 10,536,396.00 2.1817%
1292-7 4984 陳金玉 10,536,396.00 2.1817%

合計 482,934,455 .00 100.0000%

更新前各權利人價值總歸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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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詳細評估結果請見書面資料，為保護個人隱私故未於公開資料中揭露個人資產。

價值評估結果應依台北市政府審議核定後為準



更新後建築規劃及估價條件說明

• 樓層規劃：地上15層、地下4層。

• 產品類型：店面、住宅

• 更新後供分配建坪面積：2,035.66坪

• 停車位：設置45部停車位(42部計價)

• 更新後建物構造：鋼筋混凝土造

• 使用用途：店面3戶、住宅70戶

• 公設比：店面及住宅皆約為
33.30~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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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權利變換後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應考
量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之建築計畫、建材標準、
設備等級、工程造價水準及更新後樓層別效用比關
聯性等因素，以都市更新評價基準日當時之新成屋
價格查估之。

2. 更新後各戶價格評估，地面層選定「1F-B2戶」戶
作為比準單元，樓上層選定「8F-A2戶」戶作為比
準 單 元 ， 停 車 位 選 定 編 號 「 B2 坡 道 平 面 車 位
(250*550)」作為比準單元。

3. 更新後區分所有建物如有規劃露台，並設有約定專
用者，在考量使用效益之前提下，評估該更新後區
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之合理價值。

更新後建築規畫配置 更新後估價條件

類型 比準戶 估價方法 各戶推估方法

地面層 1F-B2 比較法、收益法 依各戶效用差異調整

住宅產品 8F-A2 比較法、收益法 依各戶效用差異調整

地下層 B2坡道平面(250*550) 比較法 依各戶效用差異調整



更新後評估過程-地面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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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準戶單價

戶別 單價(萬/坪)

1F-B2 72

更新後店面產品主要
考量通風採光、面積、
角間等差異。

水平價差

B2
100%

力行路二段22M

1樓平面圖

價值評估結果應依台北市政府審議核定後為準

B1 B3



更新後評估過程-地上層(住宅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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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準戶單價

戶別 單價(萬/坪)

8F-A2 63

A2
100%

3-15樓平面圖

更新後住宅產品主要
考量通風採光、面積
及鄰棟間距等差異。

水平價差

價值評估結果應依台北市政府審議核定後為準

力行路二段22M

A1 A3 A4

A5



更新後評估過程-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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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準車位單價

車位編號 單價(萬/個)

B2(250*550) 250

地下2樓平面圖

更新後車位產品主要考
量車位樓層、車位尺寸、
等差異。

水平價差

價值評估結果應依台北市政府審議核定後為準

力行路二段22M



估價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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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後

本案總銷售金額約13.9億元

產品 樓層 面積(坪)；個數(個) 均價(元/坪；元/個) 總價(元)

店面 1F 84.06 736,852 61,939,800 
住宅 2F-15F 1,951.60 632,169 1,233,740,768 

地上層小計 2,035.66 636,492 1,295,680,568 
車位(坡道平面) B1-B4 42 2,411,905 101,300,000 

更新後權值合計 1,396,980,568 

價值評估結果應依台北市政府審議核定後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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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變調查及選配作業-選屋說明

一、權利變換申請分配函文
二、附件
1.附件一：更新後分配單元及停車位選配原則
2.附件二：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應分

配之權利價值表
3.附件三：更新後建築物分配單元及位置對照圖
4.附件四：更新後停車位價值表
5.附件五：更新後分配單元建築規劃參考圖集
6.附件六：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
7.附件七：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8.附件八：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

選配期間開始
(115.03.30)

辦理說明會
(115.03.29)

選配期間截止
(115.05.04)

公開抽籤
(115.05.24)

寄發申請分配文件
(115.03.18)

 需抽籤情形
(一)達最小分配單元價值且未於期限內提出分配位置申請。
(二)同一分配單元、停車位有兩人以上提出申請分配時，將

辦理公開抽籤，並以不涉及其他已選配者權益為原則。
(三)抽籤當日未出席者，將在律師見證下由公正第三者代為

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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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與選配原則

一、更新前持有一樓建物者優先選配更新後相對位置一樓建物。

二、受配人更新後選配20坪以上房型方能選配1個汽車停車位為原則。

三、未達最小分配單元者之分配原則

(一)得與其他土地所有權人或權利變換關係人合併分配。

(二)若未於期限內提出合併分配或與實施者協議以現金繳納共同負擔

者，視為不能參與權利變換分配，以領取現金補償方式辦理。

四、選配價值以找補差額10%為原則，超過部分應與實施者協商。

五、如有同一分配單元或停車位有兩人以上提出申請分配，或未於期限
內提出書面申請分配且應分配權利價值超過最小分配單元價值之土
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將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
17條規定，辦理公開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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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與選配原則

六、超額選配之處理，其多選配部分，係屬實施者由土地所有權人折價
抵付現金補償後取得之房地，應由實施者與所有權人合意為之，且
超額選配之申請，應以不影響其他所有權人分配部分優先選配權益
為限，不得併同抽籤處理。

七、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8條規定，更新前原土地或建築物
如經法院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者，不得合併分配。

八、最小分配面積單元價值及不願或不能分配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最小分配面積單元基準，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價值扣除共同負擔

折價抵付後，其價值達到以室內樓地板面積30.12㎡另加計附屬
建物及共有部分乘以二樓以上平均單價者，不得列為不能參與分
配者。

(二)不願參與分配且出具證明文件者，得以現金補償之；未表明不願
參與者，若其未出具事業計畫同意書或未於期限內提出分配申請
，仍應都市更新條例第51條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7
條規定分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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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範例-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

 表達是否參與權利變換並申請房
屋及車位位置的正式書面文件。

請親簽並蓋章，相關資
訊填寫完整

(若有塗改請於修改處蓋章)

附件六：
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

擇一
勾選

土地持分

建物持分

簽名並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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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範例-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附件七：
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確實分配單元，
非志願順序

○○ 1

○○

請親簽並蓋章，相關資
訊填寫完整

(若有塗改請於修改處蓋章)

1

簽名並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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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範例-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

如果想與他人合併權值一起分配，未來共同持

分房屋及車位時才需要填寫。

須填寫欲分配比例，如未填寫，將依每位合併
受配人權值比例佔合併總權值比例，持分受配

房地及車位。

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8條規
定，更新前原土地或建築物如經法院查封、假

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者，不得合併分配。

A君、B君 2

1
1

3A1
28

3A1 28
A君
B君

1 2
1 2

A君

115

B君

A123456789

A223456789

新北市三重區OO路O
段OO號O樓

新北市三重區OO路O
段OO號O樓

09123456779

09123456779 印

印

附件八：
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

請親簽並蓋章，相關資
訊填寫完整

(若有塗改請於修改處蓋章)



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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